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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並無發出任何資

料文件。  
 
 
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989/06-07(01)及 (02)號文件 ) 
 

2007年 3月的例會  
 
2.   委員同意在 2007年 3月 6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

下次例會討論下列事項  ⎯⎯  
 
(a) 推行內地孕婦入境管制措施的進展；  
 
(b) 更換海關巡邏船；及  
 
(c) 更換香港警務處行動部無線電系統。  

 
3.  關於待議事項一覽表中有關 "截取通訊及秘密

監察 "的事項，委員同意要求政府當局告知是否已備妥有

關事項的資料，可供進行討論。  
 
2007年 4月的例會  
 
4.  主席表示他在 2007年 4月 3日將不在香港，委員

可考慮另訂日期舉行 4月的例會。楊孝華議員及黃容根議

員表示他們在 2007年 4月 3日亦不在香港。在劉慧卿議員

建議下，委員同意 2007年 4月 3日的例會將如期舉行，並

由副主席在主席缺席的情況下主持會議。  
 
參觀懲教院所  
 
5.  主席憶述原定於 2007年 1月 19日上午舉行的參

觀芝麻灣懲教所及芝新懲教所的活動，已因參觀議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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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少於 3人而取消。他建議先行蒐集有興趣參加該項參觀

活動的委員的數目，若參觀人數達到 3名委員或以上，才

就進行參觀的日期徵詢有興趣參加該項活動的委員的意

見。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參觀香港警察學院  
 
6.  委員察悉秘書處現正安排進行參觀香港警察學

院的活動。  
 
 
III. 為履行《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訂

明的引渡及相互法律協助責任的立法建議  
(立法會CB(2)989/06-07(03)號文件 ) 
 

7.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A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

為履行《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 (下稱

"《公約》 ")所訂明的責任而提出的立法建議。  
 

8.  副主席詢問，把《公約》附件所載各項公約禁

止的行為訂定為刑事罪行的責任，是否已透過本地法例

履行。  
 
9.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A回應時表示，在《公約》

附件所載 9項公約中，有 8項公約所訂的責任已透過本地

法例履行。餘下一項公約是《關於核材料的實物保護公

約》，該公約仍未適用於香港，因此香港尚未須履行該

公約所訂的責任。她表示，《公約》的主要目的是制止

以提供或籌集資金的方式為恐怖主義罪行提供資助。  
 
10.  副主席詢問，以提供或籌集資金的方式，為《公

約》所指明和反恐怖主義有關的國際公約所禁止的罪行

提供資助，是否本地法例所訂的刑事罪行。  
 
11.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A回應時表示，《公約》

所訂的主要責任是透過《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第 575章 )第 7條履行。  
 
12.  吳靄儀議員詢問，既然《公約》附件所載各項

公約訂定的罪行，均為現行法例所訂的可引渡罪行，當

局為何有需要訂立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第 4段所述的命

令。  
 
13.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A回應時表示，《公約》

所針對的是為恐怖主義行為提供資助的作為，而非恐怖

主義行為本身。《公約》第 9及 11條規定締約國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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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的此種資助恐怖分子的罪行列為可引渡罪行，並按

照被請求方的法例所訂的條件進行引渡。因此，當局必

須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章 )第 3條作出命令，指示《逃

犯條例》所訂程序適用於香港和《公約》涉及的香港以

外地方之間。  
 
14.  吳靄儀議員詢問，擬議命令會否讓當局可把逃

犯移交沒有和香港訂立移交逃犯雙邊協定，但屬於《公

約》締約國的司法管轄區。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A就此

予以肯定的答覆。  
 
15.  呂明華議員詢問，《公約》所訂罪行是否包括

在香港境外地方為恐怖分子的活動提供資助。  
 
16.  保 安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A就 此 予 以 肯 定 的 答

覆。她表示《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第 3條訂明，

該 條 例 第 7條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任 何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或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為法團或組成的團體。  
 
17.  蔡素玉議員詢問，若《公約》所訂罪行屬請求

方法律所訂的罪行，但並非被請求方法律所訂的罪行，

該罪行是否可引渡罪行。她質疑是否有足夠時間審議政

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第 4段所述的命令。她認為若將予提交

的立法建議內容複雜，當局應考慮就主體法例提出修

訂，而非提交附屬法例。  
 
18.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A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所提交文件第 4段所述的命令內容並不複雜。她表示，《逃

犯條例》規定據以要求作出引渡的罪行，必須在請求方

及被請求方的本地法律下皆屬可懲罰的罪行。《公約》

規定須按照接獲請求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進行引渡。在

香港，其他司法管轄區所提出的引渡請求，均按照《逃

犯條例》所訂的規定和保障進行。她補充，當局曾根據

《逃犯條例》作出類似的命令，藉以履行香港根據其他

國際公約所須承擔的責任，包括有關民航安全和酷刑的

公約。  
 
 
IV. 消防處推行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的建議  

(立法會CB(2)989/06-07(04)號文件 ) 
 
19.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B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

以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 (下稱 "綜合系統 ")，取

代消防處現有的防火資訊系統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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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蔡素玉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表示支持。她詢

問在綜合系統投入服務後，在檢索建築圖則方面能否收

節省時間之效。  
 
21.  署理消防處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 )回應時表示，根

據現有系統，如有需要，將以人手檢索建築圖則的列印

紀錄，然後送交現場的流動指揮車。根據綜合系統，有

關人員則可在流動指揮車內直接檢索此等建築圖則。  
 
22.  蔡素玉議員詢問將現有系統的資料轉移至綜合

系統之前，會否先行就有關資料作出更新。  
 
23.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B回應時表示，根據建議

中的新系統，現有紀錄會經過掃瞄，然後才存入綜合系

統內。在其後進行的巡查或發牌程序中蒐集所得的進一

步資料，將繼而存入綜合系統內。新系統將便於有效率

地檢索滅火資料及處理牌照申請。  
 
24.  副主席提述政府當局所提交的文件第 3(a)段，並

詢問建築物的平面圖和描述是否已經以電子方式儲存，

以作滅火用途。他提述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第 4(c)段時

詢問，當局是否已設立以電子方式提交資料的渠道，以

及如何進一步改善處理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資料的效率。  
 
25.  署理消防處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 )回應時表示，根

據建議的系統，建築物的平面圖和描述，以及進行巡查

及牌照續期時蒐集所得的資料，將透過消防通訊中心提

供予救火隊員。關於以電子方式提交資料的渠道，在實

施綜合系統後，所接獲的指定格式電子郵件將自動存入

綜合系統內，而無需重複輸入有關資料。  
 
26.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第 8(b)段所述

的理論上的節省款額，可否帶來節省人手的效果。  
 
27.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B回應時表示，當局估計

在實施綜合系統後，每年理論上可帶來約 675萬元的節省

款額，因而可減省不同總區及課的不同職位人手。部分

例子如下  ⎯⎯  
 

職位類別  預計節餘 (人／月 ) 
  
助理文書主任  約 42 
消防總隊目  約 4.6 
高級屋宇裝備督察  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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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署理消防處消防總長(消防安全)告知委員，實

施綜合系統後所減省的人手會重新調配，以加強防火及

處理牌照申請的工作。  
 
 
V. 最新濫藥情況及禁毒策略  

(立法會CB(2)989/06-07(05)號文件 ) 
 
29.  禁毒專員向委員簡報最新的濫藥情況，以及政

府當局對付濫藥問題的策略。  
 
30.  黃容根議員關注到有傳媒報道指濫藥的青少年

的年齡有下降的趨勢，以及有越來越多青少年跨境前往

內地濫用藥物。他詢問當局是否備有此類濫藥活動的統

計數字。他表示由於預計未來數年將有更多邊境管制站

啟用，當局須盡快解決有關問題。  
 
31.  禁毒專員回應時表示，根據 2006年首三季的統

計數字，濫藥青少年的平均年齡為 17歲，而青少年首次

濫用藥物的平均年齡為 15歲。此等數字與 2005年首三季

的統計數字大致相若。然而，政府當局會繼續透過下列

措施打擊濫藥行為  ⎯⎯  
 

(a) 加 強 有 關 打 擊 濫 藥 行 為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  
 
(b) 把禁毒教育講座的對象推展至包括小學四

年級及以上的學生，藉以從小教育學生，

讓他們認識濫用藥物的禍害；及  
 
(c) 展開全新的宣傳計劃及製作新的政府宣傳

短片，教育公眾認識濫用氯胺酮和搖頭丸

的禍害。該兩種藥物是青少年最常濫用的

藥物。  
 
32.   禁毒專員告知委員，當局自 2005年年中已開始

要求香港的呈報機構蒐集港人在內地濫藥的資料。有關

此類濫藥活動的第一批周年統計數字，應可於 2007年年

中備妥。  
 
33.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毒品調查科 )表示，警方一直

與內地當局緊密合作以打擊有關問題。除了最高管理層

會議外，警方毒品調查科與相關內地單位之間亦有保持

行動層面的溝通。雙方在有需要時會召開會議，就具體

個案進行討論及交換情報。他補充，警方亦有與海外警

務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以打擊販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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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香港海關毒品調查科高級監督表示，香港海關關

注到有越來越多青少年跨境前往內地濫藥的問題。香港海

關一直與警方緊密合作以打擊該問題。他告知委員在 2007
年 1月曾舉行有關各地海關合作打擊販毒活動的區域研討

會，並於會上設立打擊販毒活動的國際通訊網絡。  
 
35.  張文光議員提述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第 10(a)
段及註 (2)，並詢問若有越來越多香港居民跨境前往內地

濫藥，濫藥者的數目是否真的有所減少。他認為若政府

當局的統計數字並不包括跨境前往內地濫藥的香港居

民，有關的統計數字便不能反映實際的濫藥情況。他關

注到最近有一則傳媒報道指有超過 200名來自香港的濫

藥者，於 2006年 12月 17日在深圳被捕。他詢問政府當局

有否設立任何機制，為在內地因濫用藥物而被捕的香港

居民提供康復服務。  
 
36.  禁毒專員回應時表示，現時訂有一項機制，警方

會在有需要及切實可行時根據該機制與社會工作者聯

絡，以便在內地因濫用藥物而被捕的香港居民返港時為他

們提供服務。政府當局亦推行跨境不濫藥活動資助計劃。

根據該計劃，當局已就 18個計劃提供資助，以供舉辦針對

青少年 (特別是邊緣青少年 )的禁毒教育及宣傳活動。  
 
37.  禁毒專員告知委員，自 2005年年中開始，藥物

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下稱 "檔案室 ")已要求香港的呈報

機構蒐集香港居民在內地濫用藥物的統計資料。該等呈

報機構包括執法機關、康復組織、福利機構、專上院校、

醫院和診所。  
 
38.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由於很多在內地濫用藥物

的香港居民可能不在呈報網絡的範圍內，關於香港居民

跨境前往內地濫藥的實際情況，可能會較呈報機構蒐集

所得的資料更加嚴重。  
 
39.  禁毒專員回應時表示，檔案室蒐集所得的資料

只反映濫藥趨勢，而非濫藥者的實際數目。政府當局察

悉在 2006年首三季，濫用藥物的青少年和濫用精神科藥

物的人士的數目，均較 2005年首三季的統計數字有所增

加。基於此一趨勢，當局已相應制訂措施以打擊有關問

題。  
 
40.  副主席 關注到主要在內地濫用藥物的香港居

民，未必有機會在香港接受治療及康復服務。他詢問當

局可否設立機制，讓內地當局向本港通報香港居民在內

地濫藥而被捕的資料，以便可在香港為該等人士提供治

療及康復服務。他表示政府當局應考慮與內地當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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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討可否把在香港接受治療和康復服務的規定，

列為在內地因濫藥而被捕的香港居民的釋放條件之一。

他並建議政府當局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濫用藥物的模式和

濫藥地點，蒐集有關的資料。  
 
41.  禁毒專員回應時表示，現時已設有機制，讓警

方在有需要及切實可行時，把在內地因濫用藥物而被捕

的香港居民獲釋的消息通知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只

能為願意接受服務的人士提供有關服務。  
 

 

政府當局  
42.  副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 6個月後提供在內地因

濫用藥物而被捕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字。禁毒專員答允

考慮該項建議。  
 
43.  主席表示吸食海洛英被稱為 "吸毒 "，但濫用精

神科藥物卻被描述為 "濫用藥物 "或 "濫用軟性藥物 "。他認

為採用 "濫用 "、"藥物 "及 "軟性藥物 "等字眼可能會令人產

生錯誤的印象，以為所濫用的精神科藥物的數量若不

多，所造成的禍害將較輕微。他認為濫用藥物及濫用精

神科藥物均應被稱為 "吸毒 "，以反映該等行為所造成的

嚴重禍害。張文光議員贊同他的意見。  
 

政府當局  44.  禁毒專員答允考慮上述建議。她表示政府當局

就毒品的禍害進行宣傳及教育時，並沒有使用 "軟性藥物 "
的字眼。政府當局會加強就濫用精神科藥物的禍害進行

教育及宣傳。  
 

 

 

 

 

 

 

政府當局  

45.  生署助理署長 (特別生事務 )表示， "毒品 "
一詞的使用有其歷史背景。她指出，大部分藥物及精神

科藥物均有其本身的醫學用途，而 "藥物濫用 "一詞的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 "濫用藥物 "一詞在全球不少地方獲得

普遍採用，而 "軟性藥物 "一詞現已甚少採用。她認為主

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可加強公眾對藥物及精神科藥物所造

成的禍害的認識。她答允向禁毒常務委員會轄下的禁毒

教育及宣傳小組委員會轉達主席的建議，以供考慮。  
 
46.  副主席表示此問題相當複雜，禁毒常務委員會

已就此作出研究超過 10年。他補充，對於政府當局最近

製作的政府宣傳短片的效力，市民普遍作出積極的回應。 
 
4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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